
 
 

 “終身學習獎勵計劃”章程 

 

一、名稱 

 “終身學習獎勵計劃”(下稱“終獎計劃”) 

二、宗旨 

 提升居民的學習興趣，讓學習成為生活的一部分，鼓勵更多居民加入終身學習者

的行列。 

三、 對象 

 年滿 15 歲的澳門居民。 

四、聯網機構 

 獲“持續進修發展計劃”批准開戶的機構，以及經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(下稱     

“教青局”)  批准加入的澳門公共實體、教育機構及社團。 

五、活動類型 

 由聯網機構舉辦的專業培訓、興趣班、工作坊、研討會、講座或其他學習活動。 

六、 獎項 

 

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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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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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 

目標 培養居民的學習興趣，參加者能夠參與適合自己的學習活動。 

期間 
在一年內(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)完成，若活動的舉辦期間    

橫跨兩年，按該活動結束日所處的年份及總學習時數計算。 

獲獎 

條件 

及 

獎勵 

參加兩項或以上不同的學習活動，總時數不少

於 80 小時。年滿 65 歲的長者，總時數不少於

60 小時(其中一項活動須與“語言”、“個人    

護理”、“義務工作”或“資訊科技”有關)。 

獲澳門幣 250 元   

書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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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 提升居民的學習興趣，參加者能夠持續參與學習。 

期間 
在一年內(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)完成，若活動的舉辦期間    

橫跨兩年，按該活動結束日所處的年份及總學習時數計算。 

 

獲獎 

條件 

 及 

獎勵 

1. 參加四項或以上不同的學習活動，總時數  

不少於 160 小時，以及參加一項“持續進修發

展計劃”批准的證照考試 1且合格；年滿 65 歲

的長者，總時數不少於 120 小時(其中兩項活

動須與“語言”、“個人護理”、“義務工作”或“資

訊科技”有關)。 

符合 1 或 2 其中

一項，獲“積極

學習獎”獎章一

個 及 澳 門 幣  

500 元書券。 
2. 連續三次或累積五次獲得 “熱愛學習獎”  

獎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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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 
居民經學習後，能考取相關的技能證照，並且能夠堅持不

斷地考取各類證照。  

獲獎 

條件 

 及 

獎勵 

累積三次參加“持續進修發展計劃”批准

的證照考試 1且合格﹙不設年限﹚。 

由 教 青 局 局 長 簽 發

“證照能人”證書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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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 
參加者能夠養成持續學習的習慣，並將此習慣逐步融入為  

生活的一部分，堅持不斷地學習。  

獲獎 

條件 

及 

獎勵 

 

連續三次或累積五次獲得 “積極學習

獎”獎項。  

除獲 “積極學習獎 ”的

獎 項 外 ， 更 可 獲 由   

教青局局長簽發 “終

身學習者 ”證書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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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 
參加者將學習習慣融入生活，並成為生活的一部分。同

時以持續學習的精神和態度，樹立終身學習的榜樣。  

獲獎

條件

及 

獎勵 3 

連續六次或累積八次獲得 “積極學

習獎”獎項。  

除獲 “積極學習獎 ”的

獎 項 外 ， 更 可 獲 由   

社會文化司司長簽發

“ 終 身 學 習 楷 模 ”    

證書 2。  
 

  

 備註 1：證照考試相關資料請查閱 “持續進修發展計劃”網頁 

備註 2：每名居民只限獲獎一次。  

備註 3：獲獎者有機會到外地交流。 
 

  



 
 

七、表彰 

 在每年的終身學習週舉行頒獎禮，頒發各類獎項。獲得“積極學習獎”、“終身    

學習獎”及“終身學習楷模獎”的居民，將獲教青局《終身學習》雜誌邀請刊載其

學習歷程，以作表彰。 

八、參加辦法 

 1. 有興趣參加“終獎計劃”的居民可攜同澳門居民身份證正、副本，親臨教青局

轄下各中心辦理註冊手續。參加者將獲贈“終獎計劃”手冊，以記錄參加活動

的資料。每名參加者只需註冊一次。註冊後的學習時數方納入申請獲獎時數。 

 2. 參加者可瀏覽教青局“終獎計劃”網頁 http://www.dsedj.gov.mo/ppac，或到   

該計劃的聯網機構，選擇參加合適的學習項目。凡納入“終獎計劃”之項目，

均標示有“終獎計劃”標誌。 

九、“終身學習獎勵計劃” 手冊 

 1. 資料須用正楷填寫。 

 2. 手冊主要用於記錄參加各項學習活動的資料，並供參加者撰寫學習

心得。  

 3. 學習活動記錄頁的機構確認人、蓋章及確認日期等欄目，必須由聯網機構  

填寫及核實。 

 4. 學習活動記錄頁不足時，可到各聯網機構、教青局各中心索取。 

十、申請獎項方法 

 1. 參加者達到獲獎的要求，須於翌年的 1 月 31 日或之前填寫“獎項申請表”  

(可於網頁內下載或到教青局各中心索取)，連同學習活動記錄頁和相關文件

交回教青局各中心。經教青局核實其獲獎資格後，由專人致電通知領取獎項。 

 2. 教青局於每年舉行頒獎禮，獲獎者將在公開場合獲得表彰。未能出席頒獎禮

的獲獎者須於頒獎禮後一個月內到指定地點領取獎項，逾期視同放棄。 

十一、查詢 

 可致電 8397 2470 持續教育處，或親臨教青局各中心查詢。 

 

十二、實施時間 

  本章程自 2017 年開始實施。 
  

http://www.dsedj.gov.mo/ppac，或到
http://www.dsej.gov.mo/ppac，選擇參加適合的學習


 
 

十三、備註 

 1. 教青局保留評審參加者獲獎資格的權利。 

 2. 同一學習活動，不能同時用作申請教青局其他獎勵計劃，為確認申請人獲獎

資格，各獎勵計劃申請獎項相關文件，本局保留查核的權利。 

 3. 章程倘有未盡善處，教青局有權修改及保留最後解釋權。 
  


